
DD2299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袁传玺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2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7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所持部分
债权向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所持对全资子公司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铝新材料”）的部分债权人民币 64 亿元向中铝新材料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前述债权经评估后
价值人民币 64亿元。本次增资完成后，中铝新材料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0.5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64.5
亿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整合公司精细氧化铝资产，对精细氧化铝实行专业化管理，经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将持有的中铝山东有限公司、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全资子公司中铝新材料，交易对价约为人民币 104.95 亿元（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价款”），其中：中铝山东股权交易对价约人民币 48.73 亿元；中州铝业股权交易对价约人民
币 56.22 亿元。 根据公司与中铝新材料于 2022年 5月 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铝新材料应在
完成股权交割后 12个月内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或由双方在此期协商的其他方式实现结算。 有关前
述股权转让详情及《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请参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披露的《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将中铝山东有限公司、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中铝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3）及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披露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将中铝山东有限公司、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2-034）。

鉴于上述转让股权的交割手续已完成，中铝新材料尚未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经公司与中铝
新材料协商，公司拟以因应收股权转让价款形成的对中铝新材料债权中的人民币 64 亿元向中铝新材
料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前述债权经评估后价值人民币 64亿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铝新材料的注册
资本将由目前的人民币 0.5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64.5亿元。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2年 12月 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拟以所持部分债权向

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应收中铝新材料的部分债权人民币 64 亿元向中铝新
材料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前述债权经评估后价值人民币 64亿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0211699367526G
注册地址：无锡太湖佳城国际大厦 1号楼 23层
经营范围：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民用航

空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功
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超
材料销售；3D 打印基础材料销售；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 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
销售；轨道交通绿色复合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制品销
售；销售代理；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铸造用造
型材料销售；再生资源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保温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人造板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
售；建筑砌块销售；烘炉、熔炉及电炉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
销售；耐火材料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碳减
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采矿
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机械设备研
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中铝新材料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44亿元，负债总
额人民币 2.09亿元， 净资产人民币 1.34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36.08 亿元， 净利润人民币
0.32亿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中铝新材料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90.82亿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88.02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2.80亿元；2022年 1-9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143.77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6.16
亿元。

股权结构：截至本公告日，中铝新材料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有关债权的基本情况
本次用作增资的债权为公司因应收股权转让价款而形成的对中铝新材料债权的一部分。 根据北

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基于评估基准日 2022年 6 月 30 日采用成本法对公司应收中铝新材料债
权市场价值作出的最终评估结论，公司应收中铝新材料债权账面价值约为人民币 109.27亿元（含股权
转让价款及期间损益），评估值约人民币 109.27亿元，无评估增减值，拟转股部分的债权价值以实际债
转股金额为准。

根据上述评估结论，公司拟向中铝新材料增资的债权价值为实际债转股金额人民币 64 亿元。 本
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中铝新材料剩余的应收债权约人民币 45.27亿元拟转为公司对中铝新材料的内
部借款，由中铝新材料逐步偿还。

四、股权转让协议
2022年 12月 28日，公司与中铝新材料签订了《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协议双方： 甲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

增资金额、支付形式及支
付时间：

本次增资的基准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甲方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以其对乙方的应收
债权出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64亿元。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0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
准日为 2022年 6月 30日，甲方拟出资应收债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64亿元。
甲方以应收乙方债权对乙方进行增资。 本次出资额为人民币 64亿元。 甲乙双方应在本
协议生效后 10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账务处理有关工作。 乙方同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有
关手续。

增资后注册资本及股权
比例：

本次增资完成后， 乙方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45,000 万元， 甲方仍持有乙方 100%股
权。

增资完成： 乙方应当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日内，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税费及费用
承担：

双方一致同意， 除另有约定外， 由于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费及其他费
用，均由乙方承担。

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拒绝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增资有关事项， 或者发生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违约
行为，其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保证或其陈述或保证
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当被视作违反本协议约定。
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发生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守约方为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产生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公证费、保全费、
差旅费等）。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公司拟定的精细氧化铝管理整合方案的一部分， 通过本次增资可有效降低中铝新材

料的资产负债率，使其保持在合理水平，具备正常融资和经营能力，发挥其作为公司氧化铝产业高质
量发展平台的作用。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备查文件：
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
3. 北京中同华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债转股涉

及的部分债权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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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指定交割仓库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物流”），为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担保人名称：中铝物流集团东南亚国际陆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亚陆港”）及中铝物流集团

甘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物流”）。 东南亚陆港及甘肃物流均为中铝物流的全资子公司。
3.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5.82 亿元，其中：东南

亚陆港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2.51 亿元， 甘肃物流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3.31 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东南亚陆港及甘肃物流为中铝物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元。

4.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5.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逾期担保。
一、本次担保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铝物流拟向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申请指定交割仓库，根据《上

海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中铝物流的全资子公司东南亚陆港及甘肃物流拟
为中铝物流申请指定交割仓库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东南亚陆港和甘肃物流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约人民币 5.82亿元（其中：东南亚陆港约人民币 2.51 亿元，甘肃物流约人民币 3.31
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4年（含 4年）。 本次担保授权期限为本次担保相关议案获公司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 24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铝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申请指定交割仓库担保事项的议案》。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96,429.11681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5491537A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号 1219号
经营范围：承办海运、空运、陆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

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仓储服务（不
在北京设立仓储或物流基地）；货物打包服务；销售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机械
设备、汽车零配件、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出租商业用房；机械
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贸
易咨询；交通运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运输代理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无船承运；国际道路运输；国际船舶运输。（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无船承运、国际道 路运输、国际船舶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与本公司的关系：中铝物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中铝物流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76,384.12 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 135,294.21 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141,089.92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76,347.4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3,030.93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中铝物流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92,703.3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
币 148,271.8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44,431.51万元；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44,392.35 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 9,128.81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东南亚陆港、甘肃物流将根据上期所的相关规定为中铝物流申请指定交割仓库出具担保函，对被

担人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协议书约定
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交易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
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
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中铝物流因其业务发展所需向上期所申请指定交割仓库，东南亚陆港及甘肃物流根据《上海期货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为中铝物流提供担保，本次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中铝物流、东南亚陆港及甘肃物流均为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且中
铝物流资产状况良好，本次担保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铝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申请指定交割仓库担保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综合考虑中铝物流业务发展
需要而做出，且中铝物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2.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15%。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备查文件：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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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为附属公司
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1）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华昇”），

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西新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3）中铝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山东”），为公司的全资
附属公司；（4）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州铝业”），为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担保金额需根据各附属公司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
库容（以上海期货交易所最终核定库容为准）及期货商品市场价值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向
广西华昇、山西新材料、中铝山东、中州铝业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逾期担保。

5.风险提示：被担保人山西新材料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对山西新材料的担保将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担保概述
公司四家附属公司广西华昇、山西新材料、中铝山东及中州铝业拟向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期所”）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合计申请厂库库容为 60万吨（以上期所最终核定库容为准）。 根据上
期所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拟为上述四家附属公司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提供担保，具体担保金额按各
附属公司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库容（以上期所最终核定库容为准）及期货商品市场价值确定，担保期
限不超过 4年（含 4年）。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附属公司
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提供担保函的议案》。 由于本次被担保人中山西新材料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公司对山西新材料的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对广西华昇、 中铝山东及中州铝业的担保授权期限为相应担保事项获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 24个月内有效； 对山西新材料的担保授权期限为相应担保事项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4 个
月内有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西华昇
公司名称：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芦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4,22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600MA5L65WW7U
注册地址：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企沙大道 12公里处（东湾综合楼）防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铝矿产品、石灰石及产品生产及销售；氢氧化铝、冶金级氧化铝、铝水等铝冶炼产品、铝

合金、铝加工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热电联产、碳素产品及其他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码头生产和
经营及港口贸易；工业用水、电、汽的生产及销售；煤灰渣、赤泥及综合利用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从赤泥
中回收有色金属；煤炭脱硫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机械设备、备件、非标设备的制造、安装及修理；勘查
设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氢氧化铝、氧化铝、电解铝、铝合金、铝加工等冶炼工艺技术咨询及技术培
训；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工业和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即备件的生产及销售；本企业产生的废旧物
资销售；辅助生产厂房、设备、办公楼、商业门面等出租。

与本公司的关系：广西华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广西华昇 51%的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西华昇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99,243 万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 296,763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302,480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18,118 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 125,781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广西华昇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642,357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50,739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391,618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20,944 万元，净利润
人民币 88,743万元。

（二）山西新材料
公司名称：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威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 427,960.0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800748551128Q
注册地址：山西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龙门大道北段 9号）
经营范围：铝矿产品、石灰石产品生产及销售；氢氧化铝、氧化铝、电解铝铝冶炼产品、铝合金、铝

加工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热电联产、碳素产品及其它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及销售；货物进出口及技术
进出口；工业水、电、汽的生产及销售；煤灰渣、赤泥及综合利用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从赤泥中回收并销
售硅胶、钪、铁精矿有价金属；石膏生产及销售；通用零部件、非标设备的制造、安装、修理及清理；专用
设备、备件的安装、运行、清理、维护、检修；冶金工程总承包施工;压力容器（含锅炉）及管道安装、维修;
电器、电动机维护、调试、安装;防水防腐保温材料的制作、销售及工程施工、带压堵漏;建筑安装工程施
工; 水电暖安装;机动车维修;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自控仪器仪表、衡器、视频监控的安装、调试及维
护，DCS、PLC系统的安装、编程、调试及维护；空调、变频器的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网站设计、软件、
网络及信息系统集成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与销售;普通货物包装、装卸、搬运、清理服务；道路货物
运输；勘查设计；矿山测量；冶炼工艺技术咨询及技术培训（不含发证类）；相关技术开发、服务；本企业
产生的废旧物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附属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建材、五金交电、电器器材、机
电备件、办公用品的销售；辅助生产厂房、设备、办公楼、商业门面出租。

与本公司的关系：山西新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山西新材料 85.98%的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山西新材料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045,655 万

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 877,496 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168,159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43,57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74,128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山西新材料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92,45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
币 803,36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89,094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31,991 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 20,644万元。

（三）中铝山东
公司名称：中铝山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5,284.7716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3283669467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南定镇五公里路 1 号
经营范围：铝土矿、铁矿、煤矿采掘；矿物粗加工、破碎及购销；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氧化铝系列产

品、高温氧化铝系列产品、氢氧化铝系列产品、建筑铝型材、铝锭、碳素制品、蒸压粉煤灰砖、工业水、
电、汽、净水剂（不含危险品）、石灰、铝酸钙、石灰石、单质硫、液态氧气生产、销售；GC 类 GC2 级压力
管道安装；D1 级第一类压力容器，D2 级第二类低、中压容器制造；桥式、门式、塔式起重机及轻小型起
重设备安装、维修；机械设备、备件制造、销售、安装、检修（以上不含特种设备）；编织袋设计、制造、销
售及维修；电讯通讯仪器、测控仪器安装、销售；自动测量控制网络、工业用计算机控制、办公自动化、
信息网络系统设计、安装调试、检修服务；氧化铝系列产品技术开发、服务；赤泥综合利用产品的研发；
净水剂生产技术研发、转让；赤泥选铁分砂；除尘、机电、水电暖设备安装及检测检修；机械加工；工程
总承包；工程造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冶金工程、钢结构工程、石油化工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消防工程施工；水电暖作业分包，焊接作业
分包；窑炉砌筑、安装；饮用水、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煤炭、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建筑
材料、陶瓷及陶瓷原料、耐火材料、电工器材、五金、机电产品、阀门、滤袋、橡胶橡塑制品、炉料、标准
件、赤泥、铁精粉、高铁砂、铝土矿石、焦炭、焦粒、焦煤销售；房屋、家电、特种设备维修；机动车辆销售、
维修、租赁；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卫生保洁、搬运、装卸、包装、提供劳务服务；土地、房屋、设备租
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与本公司的关系：中铝山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铝山东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58,910 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 298,743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60,168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928,364 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 51,707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铝山东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88,829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61,20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27,629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789,869 万元，净利润人民
币 41,182万元。

（四）中州铝业
公司名称：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7,123.500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213357726196
注册地址：河南省修武县七贤镇中州铝厂
经营范围：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矿物洗选加工；选矿；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水资源

管理；热力生产和供应；机械设备研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固体废物治理；计量服务；耐火材料生产；耐火材料销售；仪
器仪表修理；仪器仪表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
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环境保护监测；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
统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灰和石膏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五金产品零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金属工具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涂料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
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供电业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各类工程建设
活动；施工专业作业；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

与本公司的关系：中州铝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州铝业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96,612 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 425,982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70,630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753,767 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 17,609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州铝业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77,379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01,751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75,629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604,942 万元，净利润人民
币 13,945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根据上期所的相关规定为四家附属公司申请氧化铝期货厂货出具担保函， 对被担人开展

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厂库协议约定的义
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交易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
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
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四家附属公司广西华昇、山西新材料、中铝山东及中州铝业因业务发展所需向上期所申请氧

化铝期货厂库， 公司根据上期所相关规则规定为前述四家附属公司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前述四家企业均受公司控制，本次担保的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附属公司

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提供担保函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综合考虑几家附属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而做出，公司对几家附属公司能够实施有效控制，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2.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15%。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备查文件：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企业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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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12月 28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有效表决人数 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
致通过了下述议案：

一、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拟以所持部分债权向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以所持对全资子公司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新材料”）的

部分应收债权人民币 64亿元向中铝新材料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铝新材料的注册资本将由
人民币 0.5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64.5亿元。

同时，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具体负责办理与本次增资事项相关
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有关上述事项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所持部分债权向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指定交割仓库担保事项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物流”）的全资子公

司中铝物流集团东南亚国际陆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亚陆港”）及中铝物流集团甘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甘肃物流”）共同为中铝物流向上海期货交易所申请指定交割仓库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约
人民币 5.82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4年（含 4年）。本次担保授权期限为本议案获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 24个月内有效。

同时， 董事会同意授权东南亚陆港及甘肃物流有权人士具体负责办理与上述担保事项相关的一
切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有关上述事项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指定交割仓库担保事项的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拟为附属公司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提供担保函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四家附属公司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华昇”）、中铝

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新材料”）、中铝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山东”）及中铝中
州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州铝业”）向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以各附属公司申请的氧化铝期货厂库库容（以上期所最终核定库容为准）及期货
商品市场价值确定，担保期限不超过 4年（含 4年）。

同时，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具体负责办理与上述担保事项相关
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鉴于上述四家附属公司中，山西新材料的资产负债率高于 70%，公司对山西新材料的担保还将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对广西华昇、 中铝山东及中州铝业的担保授权期限为本次担保事项获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 24个月内有效； 对山西新材料的担保授权期限为本次担保事项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4 个
月内有效。

有关上述事项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为附属公司申请氧化铝期货厂库提供担保的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修订后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并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议案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备查文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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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12 月 26 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436,222,036 19.27

2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205,264,756 9.07

3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108,000,000 4.77

4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第三期）质押专户 86,000,000 3.80

5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 77,873,254 3.44

6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72,212,189 3.19

7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60,000,000 2.65

8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号 54,450,098 2.41

9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第四期）质押专户 52,000,000 2.30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0,182,771 2.22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230,957,280 13.14

2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108,000,000 6.15

3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第三期）质押专户 86,000,000 4.89

4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72,212,189 4.11

5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60,000,000 3.41

6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号 54,450,098 3.10

7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第四期）质押专户 52,000,000 2.96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0,182,771 2.86

9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第五期）质押专户 40,000,000 2.28

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21,001,135 1.20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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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 3 年内予以转让；若公司未能将本次回
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 3年内转让完毕，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如国家对
相关政策做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政策实行。

● 回购规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
●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 回购价格区间：不超过人民币 23 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 3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 回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本次股份回购董事会决议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因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后，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选择换股导致被动减持除外），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

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的事项发生，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
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拟未来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可能存在因相关计划未能获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对象、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
回购股票不能全部转让、授出的风险。

4、若本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用于拟定用途，可能存在未实施部分将依法
予以全部注销的风险。

5、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其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
意见。 根据《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审议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董事会时间、程序等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号———回购股份》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同时完善公司长

效激励机制，更紧密、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经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股
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期限
1、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之一，

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

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2、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当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变动时，以最新法律法规为准）：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

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10个交易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在回购价格上限人民

币 23元/股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的条件下，按本次最高回购金额人民币 5 亿元测算，预计回购股
份数量约为 21,739,130 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2,263,973,358 股）的比例为 0.96%；按本次最低
回购金额人民币 3亿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3,043,479 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
为 0.58%。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为准。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计划

13,043,479~
21,739,130 0.58%~0.96% 30,000~50,000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六）本次回购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23元/股（含）。本次回购价格区间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

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具体回购的价格将在回购实施期内结合公司
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等除权除息
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

（七）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若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3亿元和上限人民币 5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23 元/股进行

测算，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回购后公
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前 按回购金额上限回购后 按回购金额下限回购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
股份 506,736,866 22.38 528,475,996 23.12 519,780,345 22.83

无限售条件
股份 1,757,236,492 77.62 1,757,236,492 76.88 1,757,236,492 77.17

总计 2,263,973,358 100.00 2,285,712,488 100.00 2,277,016,837 100.00

实际股份变动情况以回购完成后披露的回购实施结果公告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将自股价除权除息
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
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468.9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人民币 229.27亿元，货币资金 89.02亿元。 公司账上货币资金充足，假设此次回购资金按上限
人民币 5 亿元全部使用完毕，以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测算基准日，此次回购金额约占公司总资产、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货币资金的比重分别为 1.07%、2.18%、5.62%，占比均较低。 根据公司目
前经营、财务状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完善公司
长效激励机制，更紧密、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 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
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
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同时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
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 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

3、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回购方案具有可行性。 回购方案完成后，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十一）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是否买卖
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
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2022年 9月 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下属子公司之间通过大宗交易转让部分公司股
份的提示性公告》等相关公告文件，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和 2022 年 9 月 22 日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受让了其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4,470
万股。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内部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增持或
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2022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第二次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即副董事长庄巍先生、董事兼总经
理李智华先生、董事杨峰先生、董事李凤凤女士、董事彭文杰先生和董事会秘书陈莹女士）因股权激励
行权，于 2022年 12月 20日获得公司股票合计 10,599,500 股，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本次
股份登记之日起锁定 6个月。（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 6个月内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综上，相关主体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内幕交易以及市场操纵的情况。
截至本次股份回购董事会决议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

期间不存在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因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进入换股期后，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选择换股导致被动减持除外），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2年 12月 26日，公司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

的股东发出问询函，问询其未来 3个月、未来 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均回复其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

股份的计划（因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后，可交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选择换股导致被动减持除外）；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股份转让。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 3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

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作为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

若公司未能或未能全部实施上述用途，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销未使用已回购股份，并就

注销股份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

调整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

项事宜；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

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

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

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二）若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

本次回购的事项发生，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

的风险。

（三）本次回购股份拟未来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可能存在因相关计划未能获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对象、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

致回购股票不能全部转让、授出的风险。
（四）若本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用于拟定用途，可能存在未实施部分将依

法予以全部注销的风险。
（五）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一）前十大股东以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12 月 26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账户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申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

账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5436653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